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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餐食材採購契約範本 修正對照表 

編

號 

契約 

頁數 

建議修正契約文字 

(修正部分以紅字和底線標示) 
原訂契約文字 修正原因 

1 12 

契約第 10 條第 2 款第 7 目 

運輸險保險期間：自      (地

點)起至契約所定           (地

點)止，(請學校依需求填寫，若

無需求請空白，若有填寫請務必

依契約規定辦理)。 

契約第 10 條第 2 款第 7 目 

運輸險保險期間：自      (地

點)起至契約所定           (地

點)止。 

依採購稽核小組

「114 年度稽核所見

採購缺失樣態暨改

善建議彙整表」，

未依契約條款規定

投保應保險項目，

或廠商投保內容不

符契約規定，招標

機關未辦理督導項

目修正，加註提醒

事項。 

2 19 

契約第 17條第 1款第 1目 

6.午餐實際供餐抽查機制 第 1

年辦理期間(114學年度)為輔導

改善期，暫不列罰，輔導學校督

導廠商改善，第 2年(115學年

度)起列入午餐違約記點處置。 

無 

依本府 114年 4月

23日府教體字第

1140154741號函修

訂「彰化縣各級學

校午餐菜單審核原

則」辦理。 

3 30-31 

契約第 19條 

第十九條  提升學校午餐品質方

案 

一、依「彰化縣政府補助國民中

小學學生及縣立高中經濟弱勢

學生免費營養午餐經費注意事

項」辦理。 

二、午餐經費調漲後，確保午餐

食材菜金達 70%以上(自辦午餐

食材招標金額至少達國小 35

元、國中 38.5 元以上;外訂午

餐招標金額提升 5 元)，用以

提升學校午餐品質。 

三、為提升學校午餐品質，乙方

每天應依下列擇一方式辦理： 

（一）食材品質提升： 

  原供應之溯源農產品（ QR 

code 等級）或無標章食材，應

提升為具三標章（CAS 臺灣優

良農產品標章、產銷履歷農產

品標章、有機農產品標章）等

級之食材。 

無 

依「彰化縣政府補

助國民中小學學生

及縣立高中經濟弱

勢學生免費營養午

餐經費注意事項」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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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菜餚質地提升： 

  乙方應依雙方議定之內容，適

度提升午餐菜餚配料品質，例

如將絞肉改以蝦仁供應、增加

菜餚配料、採雙主菜方式供應

等。雙方應議明提升項目與實

施次數，確保供餐品質穩定。 

（三）特餐型式供應原則： 

  若午餐以特餐方式供應，仍應

符合「一主食、四菜一湯」之

基本原則。 

  如菜餚道數不足，得以乳品、

水果或符合校園食品安全規範

之飲品或點心補足。 

（四）其他經雙方同意之品質提

升措施： 

  限用於提升學校午餐菜色或相

關品質改進項目，並應經甲乙

雙方書面同意後執行。 

四、乙方若未能依雙方議定之品

質提升方式辦理，甲方得依學

校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，對當

日供餐人數每人扣減午餐費新

臺幣 3 元至 5 元（依各校午餐

招標調漲金額為準）計算辦

理。 

4 31 契約第 20條 契約第 19條 
因增列契約第 19

條，故遞延後續契

約條數。 

 


